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2867號

上  訴  人  高均安                     

選任辯護人  黃重鋼律師

            林詠嵐律師

            洪煜盛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秩序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2年3

月2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4118號，起訴案號：臺灣臺

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3、15343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第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高均安有如其事實欄所載之犯行

明確，因而從一重論處上訴人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

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首謀罪刑（另想像競合犯傷

害罪）。上訴人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

訴，經原審審理結果，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部分刑之判

決，改判如原判決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處有期徒刑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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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詳敘其審酌裁量之依據及理由，所為論斷，俱有卷存資

料可資覆按。

三、關於刑之量定，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

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

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

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

入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本件原判決就上訴人所犯，以其

於原審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施中元達成調解，量刑基礎已有

變更，因而撤銷此部分第一審科刑判決，並審酌上訴人因不

滿於敬酒時遭辱，遂聚集同案被告陳俊竹、邱春甥、張益豪

等人為其出頭，不思以合法理性之方式解決紛爭，分持兇器

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實施強暴行為，顯然目無法紀，對社會

秩序及公共安寧危害甚鉅，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其犯後坦承

犯行，且於原審審理時與部分告訴人達成調解，取得民事執

行名義，填補所受損害，犯後態度尚佳，並考量其前科素

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程度、告訴人等所受傷

害，暨教育智識程度、工作經歷、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

情狀，量處其有期徒刑10月。已具體審酌關於刑法第57條科

刑等一切情狀，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客

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無

悖。

四、又宣告緩刑與否，事實審法院本屬有權斟酌決定，當事人自

不得以未宣告緩刑，即執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況緩刑之宣

告，除應具備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外，並須有以暫

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足當之，而屬法院裁判時得依

職權裁量之事項，是法院未為緩刑宣告，本無說明理由之必

要。本件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不予宣告緩刑之理由，更無違

法可指。

五、上訴意旨徒以原判決未審酌上訴人和解之努力，亦未敘明有

否啟動修復式司法之契機，漫指原判決於審酌上訴人之犯罪

後態度有理由不備之違誤，求為從輕量刑等語，無非係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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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科刑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已說明之事項，任憑己意，

而為指摘，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依上所述，本件上

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本件既從程序上駁回，上

訴人請求本院宣告緩刑，自無從審酌，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何菁莪

                                  法　官  何信慶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劉興浪

                                  法　官  黃潔茹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宜勳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01

02

11

12

13

14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3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2867號
上  訴  人  高均安                     




選任辯護人  黃重鋼律師
            林詠嵐律師
            洪煜盛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秩序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2年3
月2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4118號，起訴案號：臺灣臺
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3、15343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第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高均安有如其事實欄所載之犯行
    明確，因而從一重論處上訴人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
    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首謀罪刑（另想像競合犯傷
    害罪）。上訴人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訴
    ，經原審審理結果，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部分刑之判決，
    改判如原判決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處有期徒刑10月) 。已
    詳敘其審酌裁量之依據及理由，所為論斷，俱有卷存資料可
    資覆按。
三、關於刑之量定，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
    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
    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
    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
    入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本件原判決就上訴人所犯，以其
    於原審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施中元達成調解，量刑基礎已有
    變更，因而撤銷此部分第一審科刑判決，並審酌上訴人因不
    滿於敬酒時遭辱，遂聚集同案被告陳俊竹、邱春甥、張益豪
    等人為其出頭，不思以合法理性之方式解決紛爭，分持兇器
    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實施強暴行為，顯然目無法紀，對社會
    秩序及公共安寧危害甚鉅，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其犯後坦承
    犯行，且於原審審理時與部分告訴人達成調解，取得民事執
    行名義，填補所受損害，犯後態度尚佳，並考量其前科素行
    、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程度、告訴人等所受傷害，
    暨教育智識程度、工作經歷、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
    ，量處其有期徒刑10月。已具體審酌關於刑法第57條科刑等
    一切情狀，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客觀上
    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無悖。
四、又宣告緩刑與否，事實審法院本屬有權斟酌決定，當事人自
    不得以未宣告緩刑，即執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況緩刑之宣
    告，除應具備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外，並須有以暫
    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足當之，而屬法院裁判時得依
    職權裁量之事項，是法院未為緩刑宣告，本無說明理由之必
    要。本件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不予宣告緩刑之理由，更無違
    法可指。
五、上訴意旨徒以原判決未審酌上訴人和解之努力，亦未敘明有
    否啟動修復式司法之契機，漫指原判決於審酌上訴人之犯罪
    後態度有理由不備之違誤，求為從輕量刑等語，無非係就原
    判決科刑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已說明之事項，任憑己意，
    而為指摘，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依上所述，本件上
    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本件既從程序上駁回，上
    訴人請求本院宣告緩刑，自無從審酌，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何菁莪
                                  法　官  何信慶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劉興浪
                                  法　官  黃潔茹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宜勳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2867號
上  訴  人  高均安                     




選任辯護人  黃重鋼律師
            林詠嵐律師
            洪煜盛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秩序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2年3月2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4118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3、1534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第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高均安有如其事實欄所載之犯行明確，因而從一重論處上訴人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首謀罪刑（另想像競合犯傷害罪）。上訴人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部分刑之判決，改判如原判決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處有期徒刑10月) 。已詳敘其審酌裁量之依據及理由，所為論斷，俱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
三、關於刑之量定，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本件原判決就上訴人所犯，以其於原審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施中元達成調解，量刑基礎已有變更，因而撤銷此部分第一審科刑判決，並審酌上訴人因不滿於敬酒時遭辱，遂聚集同案被告陳俊竹、邱春甥、張益豪等人為其出頭，不思以合法理性之方式解決紛爭，分持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實施強暴行為，顯然目無法紀，對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寧危害甚鉅，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且於原審審理時與部分告訴人達成調解，取得民事執行名義，填補所受損害，犯後態度尚佳，並考量其前科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程度、告訴人等所受傷害，暨教育智識程度、工作經歷、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其有期徒刑10月。已具體審酌關於刑法第57條科刑等一切情狀，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無悖。
四、又宣告緩刑與否，事實審法院本屬有權斟酌決定，當事人自不得以未宣告緩刑，即執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況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外，並須有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足當之，而屬法院裁判時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是法院未為緩刑宣告，本無說明理由之必要。本件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不予宣告緩刑之理由，更無違法可指。
五、上訴意旨徒以原判決未審酌上訴人和解之努力，亦未敘明有否啟動修復式司法之契機，漫指原判決於審酌上訴人之犯罪後態度有理由不備之違誤，求為從輕量刑等語，無非係就原判決科刑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已說明之事項，任憑己意，而為指摘，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依上所述，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本件既從程序上駁回，上訴人請求本院宣告緩刑，自無從審酌，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何菁莪
                                  法　官  何信慶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劉興浪
                                  法　官  黃潔茹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宜勳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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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2867號
上  訴  人  高均安                     








選任辯護人  黃重鋼律師
            林詠嵐律師
            洪煜盛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秩序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2年3月2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4118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3863、1534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第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高均安有如其事實欄所載之犯行明確，因而從一重論處上訴人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首謀罪刑（另想像競合犯傷害罪）。上訴人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部分刑之判決，改判如原判決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處有期徒刑10月) 。已詳敘其審酌裁量之依據及理由，所為論斷，俱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
三、關於刑之量定，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本件原判決就上訴人所犯，以其於原審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施中元達成調解，量刑基礎已有變更，因而撤銷此部分第一審科刑判決，並審酌上訴人因不滿於敬酒時遭辱，遂聚集同案被告陳俊竹、邱春甥、張益豪等人為其出頭，不思以合法理性之方式解決紛爭，分持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實施強暴行為，顯然目無法紀，對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寧危害甚鉅，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且於原審審理時與部分告訴人達成調解，取得民事執行名義，填補所受損害，犯後態度尚佳，並考量其前科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程度、告訴人等所受傷害，暨教育智識程度、工作經歷、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其有期徒刑10月。已具體審酌關於刑法第57條科刑等一切情狀，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無悖。
四、又宣告緩刑與否，事實審法院本屬有權斟酌決定，當事人自不得以未宣告緩刑，即執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況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外，並須有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足當之，而屬法院裁判時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是法院未為緩刑宣告，本無說明理由之必要。本件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不予宣告緩刑之理由，更無違法可指。
五、上訴意旨徒以原判決未審酌上訴人和解之努力，亦未敘明有否啟動修復式司法之契機，漫指原判決於審酌上訴人之犯罪後態度有理由不備之違誤，求為從輕量刑等語，無非係就原判決科刑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已說明之事項，任憑己意，而為指摘，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依上所述，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本件既從程序上駁回，上訴人請求本院宣告緩刑，自無從審酌，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何菁莪
                                  法　官  何信慶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劉興浪
                                  法　官  黃潔茹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宜勳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